
山 西 省 教 育 厅

晋教外函〔2020〕55 号

山西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实施 2020 学年度

公派出国教师选派工作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，各高等院校，省实验中学：

根据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《关于组织 2020 学年

度公派出国教师选派工作的通知》，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

中心将开展 2020 年度向海外教育机构公派教师项目。现将有

关通知转发给你们，请你单位积极宣传，组织符合条件的教师

报名。请于 7月 24 日（周五）18:00 将审核后的报名材料报送

至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，逾期不再受理，不接受个人申

报。

联系人：高 峰 联系电话：0351-3046623

附件：关于组织 2020 学年度公派出国教师选派工作的通知

山西省教育厅

2020 年 7 月 7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http://www.hanban.org/news/article/2019-04/04/content_768061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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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实施 2020 学年度公派出国教师

选派工作的通知

为支持国际中文教育发展，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

（以下简称“中心”）受教育部委托，组织实施向海外教育机构

公派教师项目。公派教师项目采取“中心”直接选派和资助国内

机构选派的两种类型实施。直接选派是指：根据教育部和“中
心”与国外机构签订合作协议的公派教师项目，由“中心”直接

遴选派出。资助选派是指：其他国内教育机构与国外机构签订

合作协议派出教师，申请由“中心”提供资助的项目，包括孔子

学院中方合作院校选派教师赴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（以下所述

“孔子学院”均含“孔子课堂”）任教项目。2020 学年度选派工作

程序和安排如下：

一、岗位需求

2020 年度国家公派教师和孔子学院中方教师岗位需求详

见附件 1 和附件 2，也可登录 http://kzxyshizi.hanban.org 查询。

教师赴任时间一般为 2020 年 8 月起，任期一般为 2学年。

教师根据个人意愿选择填报岗位。

二、人员条件

1.热爱国际中文教育，遵纪守法，为人师表、爱岗敬业、

诚信友善、有团队合作精神。

2.具有 2 年及以上教龄（国内或国外）的国内高等院校、

中小学校在职教师(包括在编教师和校聘合同制教师)和完成 2
年及以上国外汉语教学任务的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。

http://kzxyshizi.hanban.org/myDoip/login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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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具有汉语国际教育、中文、外语、

教育、文化等人文学科专业学习背景。志愿者须获得硕士（含）

以上学历。

4.年龄一般在 55 周岁（含）以下，志愿者须 26 岁（含）

以上。身心健康。俄、法、德、西、阿拉伯等语种教师年龄可

在 58 岁（含）以下。

5.具有较强的汉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能力。有汉语作为第

二语言教学经验、国外相关工作经历者优先。

6.普通话达到二级甲等（含）以上水平，能熟练使用英语

或所在国语言。

7.持有《国际汉语教师证书》。申请人在报名时未持有证

书的，在赴任前应获得证书。

8.符合国外教师岗位要求。

三、申报工作程序：

1.申报材料

请拟出国任教的教师个人（含中方合作院校推荐的骨干教

师和非骨干教师）在网上填写申请表（未在网上填写表格的不

予受理）。申请人登录 http://kzxyshizi.hanban.org 进行网上注

册。填写后，下载打印纸质表格《国家公派出国教师申请表》

（附件 3）提交有关部门审核。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办结离任

结算后方可在网上申请。

需教师所属学校提供推荐信。学校须如实对其师德师风、

教学能力、身心健康状况做出评价。加盖学校公章及签字后以

密封的形式提交；志愿者申请时须提供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履

http://kzxyshizi.hanban.org/myDoip/login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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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考评表、最后一任所在国外单位的推荐函和国内最后学历的

院校论文导师或 1名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教师的推荐函。

2.单位审核

教师所属学校须审核教师提交的申请表，由主管校长在

“单位审核意见”栏内签署意见、签名并加盖学校公章。如教师

系本校推荐派赴孔子学院的骨干教师或非骨干教师，请在审核

意见栏中予以注明。学校审核后将申请材料提交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主管部门审核。

省、区、市教育厅（教委）或部属高校主管部门对各单位

报送的推荐材料进行审核。学校推荐信可拆封审阅。同时，填

写本地区（或本校）的《推荐教师名单汇总表》。《国家公派

出国教师申请表》和《推荐教师名单汇总表》需签署意见并加

盖公章，附相关推荐材料统一汇总后，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

（以当地邮戳为准）将推荐材料以特快专递方式发送“中心”师
资处。无单位的志愿者申请者直接将申请材料寄至“中心”师资

处。

3.选拔考试

“中心”将安排除孔子学院骨干教师外的所有公派出国教

师推荐人选参加统一组织的选拔考试。考试为面试，主要考察

专业知识、教学技能、跨文化能力、外语水平和心理素质等。

具体选拔考试方式和时间安排另行通知。

4.录取工作

国家公派出国教师根据选拔考试结果和岗位要求择优推

荐外方复试。通过外方复试的人员由“中心”发录取派出和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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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派出公函至教师所在省、市、区教育厅（教委）或部属高

校，同时抄送教师所在学校。

本通知由“中心”师资处负责解释，联系方式如下：

咨询电话：010-58595711/58595911
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129 号教育部中外语

言交流合作中心师资处 100088
附件：1. 2020 年国家公派出国教师岗位需求表

2. 2020 年孔子学院（课堂）中方教师岗位需求表

3. 公派出国教师申请表

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

2020 年 7 月 3日

http://resnew.chinese.cn/hanban/shizichu/attachment1.pdf
http://resnew.chinese.cn/hanban/shizichu/attachment2.pdf
http://resnew.chinese.cn/hanban/shizichu/attachment3.doc

